
云平台生成招标文件无以下内容（如委托交易中心需通过上传单

独的附件体现以下内容）：

1、知识产权归属、处理方式：（四包内容相同）

(1) 供应商在本项目使用任何产品和服务(包括部分使用)时,不

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

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,如因专利权、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

起法律和经济纠纷,由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。(2)采购人享有本项

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,并依据实际情况对采购标

的涉及的知识产权的进行处理。 (3)供应商如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

用自有知识成果,需在投标文件中声明,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。

使用该知识成果后,供应商需提供相关技术文档,并承诺提供无限期技

术支持,采购人享有永久使用权。 (4)如采用供应商所不拥有的知识产

权,则在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。

2、成本补偿、风险分担约定：（四包内容相同）

（1）通过对风险的分析、评估，确定风险类别及危害，进而确

定合作主体，以便风险发生时共同抵御。

（2）风险分担主要是通过合同结构和合同条款定义的。

（3）风险发生时，合同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分别履行各自义务，

共同承担风险，从而实现既发风险的现实分担。

3、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：

包 1 ：(一)采购人及供应商双方应正当行使权利、合理履行义

务,保证本合同的正确履行。双方无法定或约定理由单方解除本合同



的,需向对方支付合同金额 10%的违约金。造成对方损失且违约金不

足以弥补对方损失的,违约方还应进行相应赔偿。 (二)由于供应商服

务能力(技术水平、服务态度等)不能满足采购人要求,或不能及时到达

现场进行维护,或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故障且不能及时排除、出现重大

安全事故、被检查出严重的安全问题,从而严重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

的,属于供应商单方违约,采购人可以单方解除本合同。由此造成采购

人损失的,由供应商按照损失情况承担赔偿责任。 (三)供应商未按照

合同约定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服务,未完成或延迟超过 10 日完成一次

(项)的,应按照合同总项目款项 5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。未完成或延

迟完成服务事项达到三次(项),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,并要求供应

商承担违约责任。(四)供应商以任何形式擅自将项目部分或全部转包

给第三方实施的,供应商构成单方违约,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缴已

支付款项。造成采购人其他损失,供应商还应进行相应赔偿。 (五)供

应商如将采购人商业秘密泄露给任何第三人或使用商业秘密使采购

人遭受损失的,供应商应对采购人进行赔偿,其赔偿数额不少于由于其

违反义务所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。

争议的解决方式: 合同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,产生异议和纠纷,

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能解决时,可选择第 (二) 种方式解决。

(一)提交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(二)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包 2：(一)供应商和采购人双方应正当行使权利、合理履行义务,

保证本合同的正确履行。双方无法定或约定理由单方解除本合同的,



需向对方支付合同金额 5 %的违约金。造成对方损失且违约金不足以

弥补对方损失的,违约方还应进行相应赔偿。 (二)由于供应商服务能

力(技术水平、服务态度等)不能满足甲方要求,或不能及时到达现场进

行维护,或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故障且不能及时排除、出现重大安全事

故、被检查出严重的安全问题,从而严重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的,属于

供应商单方违约,采购人可以单方解除本合同。由此造成采购人损失

的,由供应商按照损失情况承担赔偿责任。 (三)供应商未按照合同约

定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服务,未完成或延迟超过 10日完成一次(项)的,应

按照合同总项目款项 2 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。未完成或延迟完成服

务事项达到三次(项),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,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

责任。(四)供应商以任何形式擅自将项目部分或全部转包给第三方实

施的,供应商构成单方违约,应向采购人承担合同金额 5% 的违约金。

造成采购人损失且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,还应进行相应赔偿。 (五)

供应商如将采购人商业秘密泄露给任何第三人或使用商业秘密使采

购人遭受损失的,供应商应对采购人进行赔偿,其赔偿数额不少于由于

其违反义务所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。

争议的解决方式：合同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,产生异议和纠纷,

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能解决时,可选择第 (二) 种方式解决。

(一) 提交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(二) (二)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包 3：(一)供应商和采购人双方应正当行使权利、合理履行义务,

保证合同的正确履行。双方无法定或约定理由单方解除合同的,需向



对方支付合同金额 5 %的违约金。造成对方损失且违约金不足以弥补

对方损失的,违约方还应进行相应赔偿。 (二)由于供应商服务能力(技

术质量水平、服务态度等)不能满足采购人和系统正常使用要求,或不

能及时到达现场进行维护,或不能及时排除故障、出现事故(包括但不

限于业务不能正常开展、系统瘫痪、资料数据信息泄密、病毒入侵等),

被检查出安全等问题,从而影响系统使用方正常工作的,属于供应商单

方违约,采购人可以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承担合同总金额 2%

的违约金。由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,由供应商按照损失情况承担赔偿

责任。 (三)供应商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,未完成或延

迟超过 10 日完成一次(项)的,应按照合同总项目款项 2 %向甲方支付

违约金。未完成或延迟完成服务事项达到三次(项),采购人有权单方解

除合同,并要求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。(四)供应商以任何形式擅自将项

目部分或全部转包给第三方实施的,供应商构成单方违约,采购人有权

解除合同并追缴已支付款项。造成采购人其他损失,供应商还应进行

相应赔偿。(五)供应商如将采购人商业秘密泄露给任何第三人或使用

商业秘密使采购人遭受损失的,供应商应对采购人进行赔偿,其赔偿数

额不少于由于其违反义务所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。

争议的解决方式：合同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,产生异议和纠纷,

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能解决时,可选择第 (二) 种方式解决。

(一) 提交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(二)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包 4：1.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违约责任(一)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



的期限向采购人交付项目成果,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未按照约定时间

完成本项目,每逾期 10 日,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本合同总金额 1%的

违约金;未完成或延迟完成服务事项达到 3 次,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

同,并要求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(二)供应商交付的项目成果不符合国

家规定标准或采购文件要求及合同约定的,采购人有权拒绝成果并要

求供应商限期整改完善,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及时交付符合质量要

求的项目成果。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,并赔偿由此给

甲方造成的所有损失。(三)供应商现场服务人员未按约定时间到岗(含

人员拖延到岗、无故迟到、会议缺席、问题拖延等情况的),且未提前

8 小时书面告知采购人并取得采购人同意的,每逾期 1 日,按合同总金

额的1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;该类违约累计达到3次的,视为未按约定

提供服务,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,并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

(四)采购人通知供应商人员参加现场会议,供应商未按时响应、无正当

理由未派人参会,或参会人员无故缺席、早退的,视为一次人员未按要

求到岗违约,按合同总金额的 1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;该类违约累计

达到 3次的,视为未按约定提供服务,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,并要求

供应商承担相应违约责任。(五)供应商擅自更换现场服务人员(未取得

采购人同意或不具备同等资质经验人员)或经采购人同意的替代人员

未按约定时间到岗的,视为人员未到现场相关违约,按合同总金额的

1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;同时供应商须在 12 小时内安排符合资质的

人员到岗,否则按本条第(三)款逾期到岗相关约定追加违约金。(六)因

供应商违约导致产生的违约金,采购人有权从未支付合同款项中扣除。



2.供应商转包项目的违约责任供应商以任何形式擅自将本项目部分

或全部转包给第三方实施的,构成单方违约,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;若

该违约行为造成采购人损失,且违约金不足以弥补该损失的,供应商还

应就不足部分向采购人进行赔偿。3.供应商保密违约责任 供应商如

将采购人技术资料、技术秘密、业务数据等资料泄露给任何第三方,

或擅自使用该资料导致采购人遭受损失的,应向采购人承担赔偿责任,

赔偿数额不少于因其违反约定义务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争议的解决方式:合同发生纠纷时,双方应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可

以采用下列第(二)种方式解决

(一)提交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(二)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4、履约验收标准（如与验收要求不一致）

包 1：(1)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同时满足:符合国家法律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服务质量的要求;符合采购人招标文件对

服务的质量要求;符合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或磋商、谈判过程

中对服务质量作出的书面承诺、声明或保证。上述质量要求

作为采购人对供应商服务质量的验收依据。(2)供应商应根据

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、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、

投标文件及供应商承诺、声明或保证,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服

务质量证明文件。(3)验收后服务达不到质量或规格要求的,

采购人可以拒收,并可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 (4)

验收要求 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内蒙古自治区万户企业登



云公共服务系统运维报告。一年项目服务期满后,及时向采购

人提供内蒙古自治区万户企业登云公共服务系统运维的书

面总结报告,总结报告需包含月报、季报和年终总结等相关佐

证材料。

包 2-包 3：（1）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同时满足:符合国

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服务质量的要求;符合采购人招

标文件对服务的质量要求;符合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或磋商、

谈判过程中对服务质量作出的书面承诺、声明或保证。上述

质量要求作为采购人对供应商服务质量的验收依据。（2）

供应商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、招标文件

的相关要求、投标文件及供应商承诺、声明或保证,向采购人

提供相应的服务质量证明文件。 （3）验收后服务达不到质

量或规格要求的,采购人可以拒收,并可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

何法律责任。

包 4：供应商须同时满足“成果验收”、“人员现场服务履

约要求”内容,视为完成项目履约验收;若其中任意一项未达标,

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限期整改,整改完成后重新组织验收,

整改费用由供应商承担,若整改后仍未达标,采购人有权按合

同约定终止履约并追究供应商违约责任。 1.成果验收 (1)供

应商提交 29 个信息系统《等级保护测评报告》(等保 2.0 版)、

《等级保护测评证书》,相关交付材料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、

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主管部门的要求,配合完成相应的备



案,并取得备案证书,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文档,归采购人所有。

(2)供应商提交 29 个信息系统《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整改建议》,

对本次测评系统不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有关管理规范和

技术标准的,供应商出具合理、可行的整改方案,协助采购人

进行整改,并完成整改项的再次测评服务。 (3)供应商提交 1

个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安全性测评服务成果,主要产出物包括

但不限于《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测评方案》、《商用密

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报告》。(4)若采购人有其它要求,由双方协

商确定。 2.人员现场服务履约要求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,供

应商人员现场服务须严格遵守以下要求,并作为项目履约验

收内容之一,未达标将视为履约不合格,供应商需承担相应违

约责任: (1)供应商须指派具备相应资质、经验的现场服务人

员(人员名单及资质进场服务前提交采购人备案,未经采购人

同意不得擅自更换),按时抵达采购人指定现场开展服务。若

因供应商人员未按约定时间到岗或因现场服务不到位导致

项目整体延期,供应商须承担全部责任,按违约责任支付违约

金。 (2)服务期内,供应商项目团队成员须严格按照采购人要

求,准时参加采购人组织的各类现场会议(包括但不限于项目

启动会、进度推进会、问题协调会、验收预备会等),若采购

人发出通知后供应商未按时响应或未按约定派全部项目人

员参会(无正当理由),均视为供应商违约。 (3)供应商项目团

队现场服务人员须遵守采购人现场管理规定,服务过程中须



保持专业态度,主动配合采购人的监督检查,及时提供现场服

务相关记录(如签到表、服务日志等),供采购人核查。若供应

商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更换现场服务人员,供应商须承担全

部责任,按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。


